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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6月 30日电 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30日发表声明表
示，坚决拥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
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国务院港澳办
将全力支持配合做好法律实施相关工
作，确保这一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执行到位。

声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
港国安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
施，这是“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事，将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有效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所确立
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

供强大制度保障，香港也将迎来变乱为
治、重返正轨的转机。

声明指出，香港国安法在坚守“一
国”之本的同时兼顾“两制”差异，对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种犯罪行为的构
成及其刑罚作出明确规定，并从中央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两个层面建立健全维
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完全符合“一
国两制”方针，符合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
措。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
人来说，这部法律是高悬的利剑；对于
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包括在港外国人来
说，这部法律是保障其权利自由和安宁
生活的“守护神”。这一法律将使香港
拥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加稳定的
社会秩序、更加良好的法治和营商
环境。

声明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
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香港国安
法实施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
执法、司法机构都将依法履职尽责，共
同确保香港国安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现行有关法律执行到位，对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产生应有的震慑
力，彰显法治威严。

声明重申，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
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任何恫吓和制裁都动摇不
了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更吓不倒中国
人民。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社会各界人士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一定能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香港的
长期繁荣稳定。

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和支持实施香港国安法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 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30日发表声明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经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公布实施，对此我们坚决拥护，
并将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国
安机构做好法律实施相关工作。

声明强调，在香港回归祖国23周
年之际，这部关乎香港长治久安、关乎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法律颁布
实施，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声明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肩负着
14亿中国人民的重托，依据宪法、香港
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以高度负
责的态度进行有关立法工作，并广泛听
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有关主要官员、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省
级政协委员、香港法律界及社会各界代
表人士的意见建议，立法程序周密规
范、科学民主。香港国安法堵住了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制度漏洞，很好
地体现了“一国”和“两制”的统一、中央
对港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
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
障香港市民合法权益的统一。这部重
要法律的实施是对“一国两制”制度体
系的重大完善，使“一国两制”在香港的
实践进入了新里程。

声明表示，按照法律规定，中央政
府和特区政府都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机
构，共同构成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执
行机制。香港中联办将坚定支持特区
政府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和
主体责任，坚定支持有关机构全面履行
法定职责，有效防范、制止、惩治极少数
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切实保护大多

数市民合法权利和自由。香港是法治
社会，市民具有良好的法治素养，希望
并相信香港社会能够形成学习、尊重、
遵守香港国安法的良好氛围，尤其是加
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普法教育。

声明特别指出，中央对香港国安法
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已经作了
认真评估和充分准备，任何人都不要低
估中央维护香港国家安全的决心，不要
低估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后的刚性约
束，不要低估中央和特区有关机构严正
执法的能力。

声明最后强调，香港国安法颁布实
施，必将有力推动香港由乱而治、重新
出发。中央坚持“一国两制”的决心坚
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将继续全力支
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相信风雨过后，“一国”
之本更加巩固，“两制”之利更加彰显，
香港发展的前景更为广阔。

香港中联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香港国安法 全力支持特区
政府和中央驻港国安机构做好法律实施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针对民
进党当局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香港国安法大肆攻击诬蔑并扬言搞所
谓“援助项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6
月30日应询表示，香港国安法对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类罪行和处罚作出
明确规定，必将斩断民进党当局乱港的
黑手。我们严正警告民进党当局，任何

人任何势力企图损害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行径都
是徒劳的，必将自食恶果。

朱凤莲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我们坚决拥护和支持实施香港国
安法。

朱凤莲指出，香港国安法旨在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一国
两制”行稳致远和香港繁荣稳定。民进
党当局煞有介事地跳出来对香港国安
法说三道四，公然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企图继续与乱港分子勾连，危害国家安
全，再次暴露他们图谋插手香港事务、
搞乱香港、谋求“台独”的险恶用心。

国台办

香港国安法必将斩断民进党当局乱港的黑手

新华社澳门6月 30日电 中央
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
室6月30日发表声明表示，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公布实施，澳门中联办坚决拥护。

声明表示，制定香港国安法，是贯彻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维
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是确保“一国两
制”事业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充分彰显
了中央依宪治国、依法治港的信念与追

求，展现了中央政府作为“一国两制”最
坚定维护者的胸怀与担当。香港国安法
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种犯罪行为的
构成及其刑罚作出明确规定，将补足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
漏洞和制度短板，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为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提供根本保障。

声明指出，全国人大采取“决定＋立
法”的方式，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
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定相关法律，是
经过仔细权衡慎重作出的重大决策，既
充分考虑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

也充分考虑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
情况，是“一国两制”方针又一次创造性
的实践，体现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
度信任和对两种制度的尊重。

声明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香港国安法充分表明，中央政府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
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港澳事务的决心坚
定不移。此举必将进一步坚定澳门维护国
家安全的信心和决心，有利于港澳两地加
强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合作，推动具有澳门
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

澳门中联办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香港国安法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30日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发
表谈话。

发言人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
港国安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由香港特区在当地公布实施，这
是香港恢复秩序、由乱及治的治本之
策，是“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
定，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
强大制度保障，充分反映了包括香港同

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充分考虑

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香港特区
的具体情况，从中央和香港特区两个层
面就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系统全
面的规定，维护了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
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彰显了“一国两
制”的内在要求。法律规管的是严重危
害国家安全的四种犯罪行为，惩治的是
极少数，保护的是绝大多数。“法律实施
后，香港的法律体系将更加完备，社会
秩序将更加稳定，营商环境将更加良
好，广大香港市民和国际投资者都将从
中受益，我们对香港的光明未来充满

信心。”
发言人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

区，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政府
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
不移，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
心坚定不移。任何势力、任何情况都动
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和
意志，任何妄想利用香港危害中国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图谋都绝不会
得逞。

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已分
别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
发表声明。

外交部发言人就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香港国安法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记者
伍岳）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0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不是吓大
的，美方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图谋绝不会
得逞。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29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称，
随着中国在香港推进国家安全立法，美

将于当日结束美产国防设备对华出口，
并将对出口香港的国防和军民两用技
术施加与中国内地同样的限制。同日，
美商务部亦就此发表声明。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关于香港国家安全立
法问题，中方已多次阐明严正立场。这
一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
涉。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
移。“中国不是吓大的。美方通过所谓
制裁阻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他表示，针对美方有关错误行径，
中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坚定维护自
身国家利益。

外交部回应美方对港所谓制裁：中国不是吓大的

新华社香港6月30日电 （记者
刘明洋）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
派员公署30日晚发表声明表示，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列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这是“一国
两制”方针在香港实践进程中的一件大
事、好事、喜事，外交部驻港公署对此坚
决拥护和支持。

声明指出，中央政府对维护国家安
全负有最大和最终的责任。从国家层
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是维
护香港长治久安与繁荣稳定的治本之
策，彰显了中央政府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的坚定决心。
声明强调，香港国安法针对的是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最突出的风险点，
法律规管的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
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四类罪行，惩治的是极
少数犯罪分子。立法符合宪法和基本
法，符合国际通例和法治原则，充分尊
重特区的高度自治，充分保障香港居
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顺应民心

民意，符合香港实际，受到香港社会绝
大多数市民和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欢
迎。有香港国安法托底，香港必将更
加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必将行稳致
远，广大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都将从
中受益。

声明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人都不要
低估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决
心，任何干扰和阻挠该法实施的企图都
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
人民的坚决反对。国际社会应该为维
护香港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发挥建设性作用。

外交部驻港公署：

香港国安法开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新篇章

新华社澳门6月30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30日表
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外交部驻澳门特
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坚
决支持这一重要立法。

声明说，香港国安法是为防控国家
安全风险、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而
采取的必要之举，规管的是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
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四类极少数

违法犯罪行为，既与全国性法律相衔
接，又充分顾及香港法律制度的特殊
性，为保障香港社会稳定有序、市民安
居乐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声明表示，澳门特区于2009年顺利
完成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维护
国家安全立法，并于2018年设立由行政
长官担任主席的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
委员会，同时修订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加
强执法力量建设，在社会积极推进国家
安全教育。事实证明，澳门国安法的实

施有效保障了澳门特区的繁荣稳定以及
居民的各项合法权益，良好的社会氛围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外访客，特区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更加密切。

声明说，维护国家安全、反对任何
外部势力干预是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
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坚持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全体中国人民
的共同心愿。相信有了香港国安法的
保驾护航，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将再次
绽放绚烂光彩。

外交部驻澳门公署：

香港国安法将有力保障香港繁荣稳定

（上接第三版）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工作部门应当与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
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

第五十四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外
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对外国和国际组织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机
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国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
的管理和服务。

第五十五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或者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提出，并报中央
人民政府批准，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对本
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

（一）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
特别行政区管辖确有困难的；

（二）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
情况的；

（三）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
第五十六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有关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时，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负责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有关检察机关行使检察
权，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关法院行使审判权。

第五十七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的立案
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刑罚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时，本法第五十六
条规定的执法、司法机关依法行使相关权力，其为决定采取
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和司法裁判而签发的法律文书在香港
特别行政区具有法律效力。对于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公署依法采取的措施，有关机构、组织和个人必须
遵从。

第五十八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时，犯
罪嫌疑人自被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第一次讯
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辩护
律师可以依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
关公正审判的权利。

第五十九条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管辖案件时，任

何人如果知道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情况，都有
如实作证的义务。

第六十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及其人
员依据本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

持有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制发的证件或
者证明文件的人员和车辆等在执行职务时不受香港特别行政
区执法人员检查、搜查和扣押。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员享有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和豁免。

第六十一条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据
本法规定履行职责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须提供
必要的便利和配合，对妨碍有关执行职务的行为依法予以制
止并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规定与本法不一
致的，适用本法规定。

第六十三条 办理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

有关执法、司法机关及其人员或者办理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案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司法机关及其人员，应当对办
案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保密。

担任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
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配合办案的有关机构、组织和个人应当对案件有关情况
予以保密。

第六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本法时，本法规定的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没收财产”和“罚金”分别指“监禁”
“终身监禁”“充公犯罪所得”和“罚款”，“拘役”参照适用香港
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的“监禁”“入劳役中心”“入教导
所”，“管制”参照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的“社会
服务令”“入感化院”，“吊销执照或者营业许可证”指香港特别
行政区相关法律规定的“取消注册或者注册豁免，或者取消牌
照”。

第六十五条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第六十六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新华社日内瓦6月30日电 6月
30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次会议
在日内瓦举行。在当天的会议上，古巴
代表53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中国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古巴表示，不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
务是《联合国宪章》重要原则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国家安全立法属于国家立法

权力，这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
不是人权问题，不应在人权理事会讨论。

古巴强调，我们认为各国都有权通
过立法维护国家安全，赞赏基于该目的
采取的举措。我们欢迎中国立法机关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并重申坚持“一国两
制”方针。我们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有利于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香港广大居民的合法权利和
自由也可在安全环境下得到更好行使。

古巴表示，我们重申，香港特别行
政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事
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我们敦
促有关方面停止利用涉港问题干涉中
国内政。

50余国在人权理事会作共同发言欢迎香港国安法获得通过


